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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2222----1111000000002222    

一、 所得稅法有關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修正內容。 

二、 問答／商號申請廢止營業 15 日內申報營業稅。 

三、 營利事業代外籍員工繳納各項稅捐之課稅規定。 

四、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已達該業所得額標準案件，如發現申報異常仍得予調帳

查核。 

五、 購買住宿券，營業人未於銷售時開立統一發票，有無逃漏營業稅。 

六、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如為孳息他益股權信託之受益人，獲配股利應課徵營利事業

所得稅，如有漏報者，請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前自動補報繳免罰。 

七、 假預告真賣屋 奢侈稅難逃。 

八、 短期買賣非供自住不動產，請注意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課徵規定。 

九、 營利事業出售不動產，其所得歸屬年度如何認定。 

十、 營利事業虛報加班費用，應補稅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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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所得稅法有關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修正內容所得稅法有關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修正內容所得稅法有關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修正內容所得稅法有關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修正內容    

臺南市歸仁區蔡小姐來電詢問：今年 7 月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修正內容為

何？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本次證所稅制度主要修正內容如下： 

一、取消 102 年至 103 年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之收盤指數達

8,500 點以上設算課稅規定。 

二、104 年起股票出售金額在新臺幣(下同)10 億元以上大戶課稅方式採「設算

為主、核實為輔」，由國稅局歸戶後，就股票出售超過 10 億元金額部分，另

行發單課徵 1‰所得稅。但納稅義務人亦得於結算申報時選擇就股票出售金額

全數核實課稅。 

至於未上市未上櫃股票、興櫃股票出售數量 100 張以上、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

而於上市上櫃以後出售之股票(IPO 股票)及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仍維

持現行課稅規定，應自 102 年起核實計算證券交易所得，依 15%稅率計算應納

稅額課稅，長期持有者並得適用相關減徵優惠。 

新聞稿聯絡人：綜所稅股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 轉 20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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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問答問答問答問答／／／／商號申請廢止營業商號申請廢止營業商號申請廢止營業商號申請廢止營業 15 15 15 15 日內申報營業日內申報營業日內申報營業日內申報營業稅稅稅稅    

【經濟日報╱新化訊】 2013.10.02 04:02 am 
 

  

永康區方老闆問永康區方老闆問永康區方老闆問永康區方老闆問：：：：本人經營本人經營本人經營本人經營兩家商號兩家商號兩家商號兩家商號，，，，分別於本月廢止營業及申請停業分別於本月廢止營業及申請停業分別於本月廢止營業及申請停業分別於本月廢止營業及申請停業，，，，當期營業稅當期營業稅當期營業稅當期營業稅

申報期限為何申報期限為何申報期限為何申報期限為何？？？？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5條規定申報之營業人

有合併、轉讓、解散或廢止營業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填具當期營業稅申報

書，連同統一發票明細表及有關退抵稅款文件，申報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其有應納營

業稅額者，應先向公庫繳納後，檢同繳納收據一併申報。至於營業人申請暫停營業者，

當期營業稅額之申報期限，仍應依本法第 35條規定，於次期開始 15 日內辦理申報。

因此，方老闆之廢止營業商號，應於發生廢止事實之日起 15 日內申報當期營業稅；申

報停業之商號則應於次一申報期開始 15 日內辦理當期營業稅申報。 

【2013/10/02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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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營利事業代外籍員工繳納各項稅捐之課稅規定營利事業代外籍員工繳納各項稅捐之課稅規定營利事業代外籍員工繳納各項稅捐之課稅規定營利事業代外籍員工繳納各項稅捐之課稅規定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代外籍員工繳納依稅法規定以該員工為納稅

義務人之我國所得稅或其他稅捐，如依聘僱契約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約定為該

員工提供勞務報酬之一部分，且營利事業已按薪資所得扣繳稅款並填報各類所

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者，得以薪資費用列支；惟營利事業代外籍員工繳納之各

項稅捐，如非屬依聘僱契約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約定為該員工提供勞務報酬之

一部分者，不得列為營利事業之費用或損失，該代繳之金額為外籍員工取自營

利事業之贈與，核屬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類規定之其他所得，應依法

課徵該外籍員工之所得稅。 

國稅局指出，營利事業有上述代外籍員工繳納稅捐情形，如約定屬勞務報酬，

得以薪資費用列支，惟若非屬勞務報酬，則核屬外籍員工之其他所得，且不得

列報為營利事業費用或損失，請注意其規定差異。【#493】 

 

新聞稿提供單位：審查一科 職稱：審核員 姓名：呂素美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1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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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已達該業所得額標準案件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已達該業所得額標準案件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已達該業所得額標準案件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已達該業所得額標準案件，，，，如發現申報異常如發現申報異常如發現申報異常如發現申報異常

仍得予調帳查核仍得予調帳查核仍得予調帳查核仍得予調帳查核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之所得額達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經國稅局書面審核

後，如發現申報異常、涉及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或申報適用行業代號錯

誤致申報所得額不及所得額標準者，仍得列為抽查案件，予以調帳查核。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80 條第 3 項規定，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案件，其申報所得額已達財政部頒定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國稅局固得

以其原申報數為準核定，但並非表示此類案件僅能以書面方式審核而不能調帳

查核，依照上開條文但書規定，此類案件經國稅局書面審核後，如發現申報異

常、涉及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或申報適用行業代號錯誤致申報所得額未

達所得額標準者，國稅局仍得列為抽查案件，予以調帳查核。 

該局特別說明：申報所得額達財政部頒定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係指申報之「營

業淨利」已達「營業收入淨額乘所得額標準之數額」。邇來發現有營利事業申

報以「全年所得額」達「營業收入淨額乘所得額標準之數額」，或以「經四捨

五入後之營業淨利率」達「所得額標準」，即誤認為已達所得額標準之情形，

嗣經調帳查核，方知適用錯誤。【#499】 

 

新聞稿提供單位：審查一科 職稱：稅務員 姓名：林國興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17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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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購買住宿券購買住宿券購買住宿券購買住宿券，，，，營業人未於銷售時開立統一發票營業人未於銷售時開立統一發票營業人未於銷售時開立統一發票營業人未於銷售時開立統一發票，，，，有無逃漏營業稅有無逃漏營業稅有無逃漏營業稅有無逃漏營業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近來有民眾詢問，其於旅遊展促銷活動中向飯店、旅

館等旅宿業者購買住宿券，銷售人未開立統一發票，是否有逃漏營業稅之情形。 

該局說明，依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 凡以房間或場所供應旅客住

宿或休憩之營業人（包括旅館、旅社、賓館、公寓、客棧、附設旅社之飯店、

對外營業之招待所等業），開立憑證係以結算時為限，在結算前所收之價款得

免先開立統一發票。故民眾雖於旅遊展向飯店、旅館……等旅宿業者購買住宿

券時即已付款，依上開規定，旅宿業者尚無須於銷售住宿券時開立統一發票，

而應於購買人實際持住宿券去消費時，再行開立統一發票。故民眾於旅遊展促

銷活動中向飯店、旅館等旅宿業者購買之住宿券，其未於銷售時開立統一發

票，並無逃漏營業稅。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 楊稽核 

聯絡電話： 06-2298068 

彙總編號：10210-170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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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如為孳息他益股權信託之受益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如為孳息他益股權信託之受益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如為孳息他益股權信託之受益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如為孳息他益股權信託之受益人，，，，獲配股利應課獲配股利應課獲配股利應課獲配股利應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如有漏報者如有漏報者如有漏報者如有漏報者，，，，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前自動補報日前自動補報日前自動補報日前自動補報

繳免繳免繳免繳免罰罰罰罰    

南區國稅局表示，在兩稅合一制度下，為避免營利事業因投資其他營利事業取

得之投資收益，發生重複課稅情形，所得稅法第 42 條第 1 項爰規定，公司組

織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

計入所得額課稅。惟若個人將投資之股權交付信託，孳息受益人為公司組織之

營利事業，其因信託契約取得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並非因投資所獲配，自

無前揭法令之適用，應計入所得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其獲配之可扣抵稅

額，不得依同法第 66 條之 3 規定，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舉例來說，A 君於 100 年 10 月 1 日將其持有之甲公司股票交付信託，約定本

金自益，未來 3 年孳息他益，受益人為乙公司。乙公司於 101 年獲配股利淨額

200 萬元及可扣抵稅額 30 萬元，因該獲配股利係因信託契約取得，非因投資

所獲配，乙公司應將股利淨額 200 萬元計入所得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可扣

抵稅額 30 萬元不得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國稅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未依上述規定辦理致漏報所得或超額分配股東可

扣抵稅額，請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自動補繳所漏稅款或超額分配之股東可

扣抵稅額及依法應加計之利息，可免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處罰；其於 103 年 1

月 1 日以後，經檢舉或經稽徵機關查獲者，無前開免罰規定之適用。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郭股長 

聯絡電話：06-2298035 

彙總編號：10210-110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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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假預告真賣屋假預告真賣屋假預告真賣屋假預告真賣屋    奢侈稅難奢侈稅難奢侈稅難奢侈稅難逃逃逃逃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3.10.02 04:02 am 
 

  

利用「預告登記」產權，規避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奢侈稅）的手法恐怕無效了。國稅

局鎖定不動產預告登記案件追稅，凡是先預告、後買賣者，前後時間在二年之內，仍

會被課徵奢侈稅。  

中區國稅局提醒，財政部為杜絕迂迴規避手法，已修正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

參考表，利用預告登記等不正當方法逃漏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者，處罰倍數已提高為本

稅的 2.5倍，納稅人千萬不要心存僥倖，以免觸法受罰。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指出，奢侈稅開徵以來，坊間流傳不當規避稅負的手法，其中即包

括出售不動產卻暫不辦理過戶，由買方同意先採預告登記方式確保產權，等到賣方持

有不動產期間超過二年後，再辦理移轉登記。  

這類假預告登記掩護買賣事實的行為，國稅局已展開調查。以中區國稅局為例，在其

掌握的 629件預告登記案件中，即篩選出 47 件可疑案件，正著手調查。  

中區國稅局以近日查獲的案例為例指出，納稅人甲在 2010 年 10 月取得台中市一筆不

動產，2012 年 5 月時，先將不動產辦理預告登記給乙，同年 11 月塗銷預告登記後，以

買賣移轉辦理登記給乙。由於甲「出售」不動產給乙時，已持有滿二年，不須課徵奢

侈稅。  

但是，中區局在查核時發現，甲早在 2012 年 5 月時，即已與乙議妥要以 1,500萬元的

代價，將不動產出售給乙，乙並交付半數價金給甲，但為規避奢侈稅，雙方才會約定

先辦理預告登記，以確保乙的權利。  

由於雙方形同早在 2012 年 5 月即已進行不動產買賣，距離甲 2010 年 10 月取得產權的

持有期間不到二年，因此中區國稅局按甲出售不動產的交易價（1,500萬元），以 10%

稅率對甲補徵 150萬元奢侈稅，另按漏稅額處 0.5倍（75萬元）的罰鍰。 

【2013/10/02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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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短期買賣非供自住不動產短期買賣非供自住不動產短期買賣非供自住不動產短期買賣非供自住不動產，，，，請注意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課徵規定請注意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課徵規定請注意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課徵規定請注意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課徵規定    

 （臺中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因應部分地區房價不合理飆漲，且現行

房屋及土地短期交易之移轉稅負偏低甚或無稅負，為促進租稅公平，健全房屋

市場及營造優質租稅環境，以符合社會期待，對不動產短期交易，業於 100

年 6 月 1 日起，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該局進一步表示，針對短期買賣非供自住不動產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

稅，所有權人銷售持有期間在 2 年以內（含 2 年）之中華民國境內房屋及其坐

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都市土地，除屬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5

條規定排除課稅之項目外，皆應依法繳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其中個人出售房

屋繳納屬房屋部分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為出售該項資產依法須負擔之稅捐，

其於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7 類第 1 款規定計算財產交易損益時，得列

報減除。 

    納稅義務人短報、漏報或未依規定申報銷售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特種貨物（不動產）者，除經查獲以利用他人名義或其

他詐欺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加重處罰外，1 年內經第 1 次查獲

者，按所漏稅額處 1 倍之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申報，並已補繳稅款

者，處 0.5 倍之罰鍰；如係該條例施行後經第 1 次查獲者，處 0.25 倍之罰鍰；

該局呼籲納稅義務人倘銷售符合該條例規定持有期間在 2 年以內之特種貨

物，應記得申報，以免受罰。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歡迎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或利用該局網站(網

址：http://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提供單位：法務二科石嘉芳，電話：04-23051111 分機 8234）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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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營利事業出售不動產營利事業出售不動產營利事業出售不動產營利事業出售不動產，，，，其所得歸屬年度如何認定其所得歸屬年度如何認定其所得歸屬年度如何認定其所得歸屬年度如何認定    

民眾王小姐來電詢問： 營利事業出售不動產，其所得歸屬年度如何認定?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表示：營利事業出售不動產，其所得歸屬年度之認定，

應以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為準，但所有權未移轉登記予買受人以前，已實際交

付者，應以實際交付日期為準；兩者皆無從查考時，稽徵機關應依其買賣契約

或查得資料認定所得歸屬年度。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及遺贈稅股許股長 

 

聯絡電話：5978211 分機 10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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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營利事業虛報加班費用營利事業虛報加班費用營利事業虛報加班費用營利事業虛報加班費用，，，，應補稅送罰應補稅送罰應補稅送罰應補稅送罰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無加班事實列報加班費，除補稅外，應予處

罰。 

該局說明，員工為雇主之目的，支領之加班費不超過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規定

標準者，無須列入個人薪資所得課稅，惟營利事業應有加班紀錄，憑以認定；

未能提供加班紀錄或超過規定標準部分，營利事業仍應按薪資支出列帳，並合

併各該員工之薪資所得扣繳稅款。 

該局進一步指出，營利事業若無加班事實而利用此項免計入薪資所得課稅之規

定，虛列員工加班費，經查獲後，除補稅外，依所得稅法 110 條規定應予處罰。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特別注意，以免補稅受罰。如有疑義，歡迎利用免費服務電

話 0800-000321 或上該局網站 www.ntbk.gov.tw 查詢相關法令，該局將竭誠為

您服務。【#500】 

 

新聞稿提供單位：審查一科 職稱：審核員 姓名： 陳香吟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718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